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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矯正統計資料建置方式

強化資料查核防護網

黃慧釧（法務部矯正署統計室專員）

統計服務之基礎須建構在正確的資料上，資料品質與前端建置方式及後端查核機制關係密切。本文

介紹法務部統計處為改善傳統資料登載方式，依資料特性及業務關聯性，精進資料建置模式；並於

公務統計系統設立不同階段之檢誤機制，利用程式深化檢誤項目，增加資料檢核強度，同時結合稽

核作業，有效管控機關統計業務之執行，並對稽核發現之資料錯誤態樣，透過稽核人員適當的業務

知能予以釐清說明，以提升統計人員資料判讀能力，強化基礎資料正確性，俾使後續資料應用及各

項統計數據更具價值。

壹、前言

法務統計包含檢察、矯

正、司法保護及行政執行等四

大類別，其中檢察及矯正統計

主要業務為蒐集個案之刑事案

件犯罪紀錄，換言之，從偵查

階段至入、出矯正機關等相關

案件紀錄，均屬檢察及矯正統

計之範疇。

矯正統計為機關業務重要

環節，其所蒐集之資料皆以書

類（如：指揮書、判決書等）

為依據，藉由人工檢閱方式，

將個案資料逐筆登載至系統

內。然而，隨著犯罪態樣複雜

化、收容人增加及資料需求更

多樣等因素，逐漸加重統計人

員書類判讀及資料登載之工作

負荷，進而產生資料精確度及

蒐集標準一致性之隱憂。

藉由統計人員對資料庫、

系統架構及相關業務之瞭解，

法務部統計處持續研擬精進系

統功能，改善資料建置模式，

提升資料精確度，並列為工作

重點。本文聚焦於近幾年矯正

統計優化資料建置方式及強化

資料查核防護網之精進作為。

貳、優化矯正統計資料

建置方式，強化資

料查核防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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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矯正統計概述

全國 51 個犯罪矯正機關，

依機關性質區分為監獄、看守

所、少年觀護所、矯正學校及

戒治所等。主要收容對象為受

刑人、羈押被告、收容少年、

受感化教育學生及受戒治人

等。矯正統計資料大致可分為

收容人基本特性資料、罪刑資

料及業務類資料等三種。

統計作業流程依序為資料

蒐集建置及初步審核、系統資

料檢核、公務及業務報表編製、

資料發布、分析應用及提供。

整體業務使用「獄政管理

資訊系統」（以下簡稱獄政系

統）及「公務統計系統」兩大

系統（圖 1），前者主要功能

為蒐集、建置收容人個案資料，

後者接收前者資料，建立矯正

統計資料庫，統計人員依標準

作業流程，進行個案資料檢核、

公務統計報表編製及統計資料

查詢與應用。

二、優化資料建置方式

法務部統計處為改善傳統

人工登載資料方式，偕同所屬

矯正統計同仁盤點各項資料之

來源定義、實務上蒐集狀況、

與各項業務之關聯性，並依盤

點結果，將資料區分為「可串

接資料」、「系統功能運算資

料」及「人工維護資料」。其

中「可串接資料」為介接其他

單位建置蒐集之資料，又可區

分為跨系統及系統內之資料；

「系統功能運算資料」即系統

透過相關欄位直接運算取得；

而現行僅能以書類為憑據，人

工登載於系統之資料，則歸屬

為「人工維護資料」。

依資料特性及業務關聯

性，將現行人工維護資料以「資

料串接」、「利用程式系統自

動判定」及「運用資料庫歷史

檔案完備移轉個案資料」等方

式，改善資料建置模式，期能

減輕資料登載之工作負荷。

（一）資料串接

刑事犯罪個案從地檢

署偵查起訴、法院判決確定

至發監執行，依檢察與矯正

統計業務連貫性及資料相關

性，將矯正統計原以人工蒐

集之收容人罪刑資料，規劃

以資料串接方式，改善傳統

人工建置模式。

資料串接之做法，係將

檢察統計人員於刑案系統登

載之執行案件罪刑資料，交

換至獄政系統，矯正統計同

仁再運用獄政系統之引用功

能，從收容人之多筆執行案

件清單中選擇符合條件者，

將刑案系統資料帶入獄政系

圖 1　法務部獄政管理資訊系統及公務統計系統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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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對應欄位（圖 2）。

經矯正統計同仁進行

資料串接驗證及系統功能測

試，並釐清串接失敗態樣原

因，再與系統維護資訊人員

研擬改善方案，於系統面改

善原有資料交換機制，將資

料保存於彙總端並延長保存

期間；於資料面，釐清檢察

執行案件流程，以強化資料

串接完整性，期能改善現行

資料串接情形。

（二）利用程式系統自動判定

部分統計資料項因書

類內容不完整或未載明，無

法由案卷資料中蒐集，須藉

由其他方式取得，如：收容

人「入監（所）年齡」，可

透過「出生日期」及「入監

（所）日期」資料欄位，由

系統自動運算產生；另外如：

受戒治人之「是否初次入所」

及「戒治次數」，可由個案

於監（所）之歷程紀錄判斷，

爰此，統計人員依據資料屬

性及定義，撰擬 SQL 程式從

獄政系統資料庫查詢個案歷

程紀錄，經驗證可行後，提

出系統新增功能需求，並偕

同業管資訊人員於資料輸入

頁面建置可讀取個案歷程之

功能按鍵，點選後即列出收

容人入出監（所）紀錄，以

確保統計人員蒐集是類資料

項之標準一致性及提高便利

性。

（三）運用資料庫歷史檔案完

備移轉個案資料

收容人入矯正機關後，

常因某些因素在機關間移入

移出，如：收容人尚有他案

於審理中，為出庭應訊所需

而出監（所），並暫時寄禁

於其他監（所），俟應訊完

後再返回原監（所），造成

矯正同仁須重複輸入同一個

案之資料，當個案數量不斷

增加時，業管人員迫於時效

會擇要登載，難以呈現個案

資料全貌。

為使個案資料完備且不

增加同仁工作負荷，對上述

個案移轉情形，研擬於系統

增加複製個案前次入監（所）

資料功能，使其資料得以延

續，以降低資料重複登載並

兼具收容資料完整性。

圖 2　刑案系統及獄政系統畫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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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資料查核防護網，

提升統計資料品質

統計人員運用獄政系統匯

入公務統計系統之資料，進行

報表編製、資料分析應用等，

各項作業均須仰賴正確之基礎

資料。為強化資料檢核效能，

爰規劃設立系統檢誤機制及進

行人工查核作業。

系統面部分，依編製公務

統計報表作業流程，設立不同

階段之檢誤機制（圖 3），可

區分為初階資料完備性檢誤、

進階資料合理性及正確性檢

誤，進階檢誤係由統計人員依

共通性之資料錯誤態樣、機關

特性、重要相關資料等，另行

撰寫程式增列檢核項目，如：

罪名法條與刑度對應檢查、前

科與出監紀錄勾稽等，使個案

檢誤機制更為嚴謹；最後對報

表進行跨表數據比對及表內數

據平衡檢誤，並將重要資料數

據進行跨期（與上期及上年同

期）比較，利用檢核機制偵測

數據差異，俾利統計人員快速

圖 3　系統檢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 4　人工查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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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數據異常之情形。

人工查核方面，透過統

計稽核工作計畫的擬定及管控

（上頁圖 4），每年以不同形

式強化人工查核作業，如：師

徒制之線上資料檢查、機動性

實地案卷抽查等。藉由稽核工

作，瞭解統計同仁實務運作情

形、發掘相關問題及系統功能

精進空間，並依查核發現之缺

失態樣研擬因應作為（圖 5），

如：釐清業務疑義提供參考資

料、訂定統計項目登載原則、

增修工作手冊、設立檢誤項目、

編撰個案題庫集等，藉以加強

同仁資料審核判斷能力、資料

防錯機制及有效推動各項統計

業務之執行。

參、結論與建議

矯正統計傳統作業模式

正逐步轉型，法務部統計處及

所屬統計同仁持續利用不同形

式，精進資料建置模式，提升

基礎資料之精確度，其中跨系

統資料串接有其挑戰性，仍須

努力克服各項問題。

如何有效管控資料品質，

檢誤機制之設立，僅是對資料

正確性最低標準之把關，唯有

提升統計人員對相關業務之知

能，使其具備資料審核和判讀

能力，並建立良好溝通管道，

對疑慮個案可即時與業管人員

及上級單位討論，以利個案資

料獲得最適處理，才是確保資

圖 5　資料缺失因應作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料品質之關鍵所在。

矯正個案態樣複雜，統計

工作更須配合矯正業務之變遷

與時俱進、因應調整，期許未

來透過統計人員的努力及多方

合作，展現精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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